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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35     证券简称：国机汽车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2-28 号 

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

签署《全面金融合作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与中国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（以下简称“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”）签署了总金额

为 80 亿元的《全面金融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

架协议，有效期三年。 

    根据协议，双方将秉承“全面合作、平等互利、长期稳定、共同发展”的原

则，建立良好的银企战略合作关系，促进银企共同发展和长期合作。中国银行北

京市分行将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 80 亿元人民币合作额度，合作范围包括授

信和融资服务、债务动态管理服务、资本市场专业化服务、投资银行、财务顾问

和保险服务、咨询与培训服务、本外币产品保值服务、供应链金融授信服务、现

金管理服务、电子系统服务等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优先选择中国银行北京市分

行作为金融业务主要承办银行。 

    公司与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将以此次签订《全面金融合作协议》为契机，把

握机遇，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，实现双方更广泛、更紧密的全面合作，

为公司构建进口汽车全链条贸易服务体系提供坚实的保障，助推公司业务稳定和

可持续发展。    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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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2 年 11 月 7 日 


